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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依法依规加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管理，规范

烟草制品零售市场经营秩序，合理配置烟草市场资源，落实控

烟履约责任，保障国家利益，维护消费者和零售户的合法权

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

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行

业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制订遵循依法依规、

科学规划、优化布局、均衡发展、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原

则。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烟草制品零售点（以下简称零售

点），是指经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申请，从事烟草制品

零售业务的经营场所。

第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泾源县范围内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不含电子烟，下同）的新办以及重新申领。

第五条 已合法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零售户，在许

可证有效期内不受本规定调整的影响。

持证人办理许可证延续申请，除经营场所的安全要求和中

小学、幼儿园周围的限制规定外，不受本规定其他规定调整的

影响。

第二章 合理布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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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以泾源县政府行政区划的街道、乡镇为单位，划

分合理布局单元。

第七条 各合理布局单元根据泾源县经济发展水平、人口

数量、消费能力等因素，应用数学模型测算单元零售点合理数

量，现有零售点数量高于合理数量的 103%为饱和区，现有零售

点数量位于合理数量的 97%-103%区间内为稳定区，现有零售点

数量低于合理数量的 97%为发展区。

第八条 各合理布局单元按照以下标准，实行不同的申办

零售许可证策略：

（一）饱和区不再增设零售点；

（二）稳定区按照“退一进一”的原则，自本规定公布实

施之日起进行登记排号，实行排队轮候；

（三）发展区按照本规定零售点设置条件进行布局。实际

零售点数量达到合理数量的 97%以上转为稳定区，按照稳定区的

申办策略实施布局。

第九条 申请人在稳定区申请办证，自发证机关作出不予

行政许可决定后，按照申请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号，可办理新办

业务时，发证机关以排号的先后顺序，通过预留联系方式或客

户端依次通知申请人。

第十条 申请人应当在收到办理通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提交办证申请材料，存在以下情形的，原排号失效，并由下一

位申请人递补申请：

（一）逾期未提交全部申请材料的；

（二）在五个工作日内按照其提供的联系方式无法联系通

知办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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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信息中的经营者、经营主体、经营地址等与排

号时登记信息不符的；

（四）经核查不符合零售点设置条件的；

（五）因申请人原因导致排号失效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 两个或两个以上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申请因烟

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限制无法都准予许可的，按照受理

申请的先后顺序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

第十二条 饱和区、稳定区、发展区的划分及其合理数量自

本规定施行之日起每12个月进行测算并对外公布。发展区转为稳

定区、排号顺序等信息应及时编制更新并对外公布，以便公众实

时查询。

第三章 零售点设置条件

第十三条 申请人申请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在满足

第二章规定的基础上，还应符合零售点设置条件。

第十四条 烟草制品零售点应具备与住所相独立的固定经

营场所。

第十五条 县城、乡镇的街道零售点设置应满足与最近持

证零售点间距不低于 50 米的条件。

第十六条 居民小区内申请的仅限于商用属性的经营场

所，住户 200 户以下设置 1 个零售点，每增加 200 户增设 1 个

零售点，且零售点间隔距离不低于 50 米。居民小区外参照所属

街道的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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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行政村设置零售点按照其所辖常住户数设定，

常住户数达到 200 户的，设置 1 个零售点，每增加 200 户增设 1

个零售点，且应分布在不同的队（组、自然村）。

第十八条 涵盖购物、文化娱乐、餐饮、住宿的商业综合

体及相对封闭的各类综合市场、工业园、产业园、物流园、集

散中心等内部，零售点设置总数不超过固定门面总数的 1%，且

零售点间距在 50 米以上，固定门面总数在 100 个以下的设置 1

个零售点。

第十九条 火车站、汽车站内部设置 1 个零售点。

第二十条 驻军部队按照满足内部消费需求的原则，每个

营区设置 1 个零售点。

第二十一条 加油（气）站、充电站设有专门便利店，且

有与其它易燃易爆物品分开陈列的专柜，在其经营场所内，设

置 1 个零售点。同一地点有高速公路服务区（单侧）和加油

（气）站、充电站的，按照分别办证的原则设置零售点。

第二十二条 娱乐服务类申请的，其经营场所内部设置 1

个零售点，且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一）酒店、宾馆等住宿场所申请的，床位数量在 100 张

以上，有相对独立的实际商品对外展卖场所；

（二）餐厅、酒楼、KTV、酒吧等餐饮娱乐类场所申请的，

经营面积应达到 2000 平米以上。

第二十三条 旅游景区内按照“一景区一证”设置烟草制

品零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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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施工工地用工人数在 300 人以上的，设置 1

个零售点，每增加 300 人增设 1 个零售点，最多设置 2 个零售

点。

第二十五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新办申请，经发证机关集体

讨论并报上级备案后，可不受本规定单元划分和间距的限制进

行布局：

（一）经营面积在 800 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超市、商场；

（二）持有政府部门出具的合法有效证明（证件）,年满 18

周岁二级以上残疾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公安遗属，初

次申请的；

（三）因自然灾害、城市建设、道路规划等客观原因造成

无法在核定经营地址经营的持证人，持原地址的政府拆迁通知

等证明材料，在客观原因发生之日起 60 日内提出申请变更到辖

区内其他经营地址的；

（四）持证零售户因周边新增中小学校、幼儿园或中小学

校、幼儿园新增、扩建、变更出入口等客观原因，导致不符合

合理布局条件的，在客观原因发生之日起 90 日内主动办理歇

业，并在 6 个月内搬迁至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其他地址经营，原

持证人重新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第二十六条 新建或尚未设置零售点的居民小区、行政

村、各类市场、园区、商业综合体、交通枢纽等空白点区域，

经发证机关集体讨论并报上级烟草专卖局备案公示，自公示之

日起 12 个月内，可不受本规定饱和区、稳定区规划数量的限

制，参照本规定第三章“零售点设置条件”中对应区域、场所

条件进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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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不予设置零售点的情形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设置烟草制品零售

点：

（一）属于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的。有外

资成分以提供住宿、餐饮、休闲、娱乐为主要经营的宾馆、酒

店等参照《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有外资成分并且烟草零售业态

属于娱乐服务类企业许可证管理事项的批复》（国烟专

[2009]112 号）执行；

（二）经营场所存在安全隐患，且不具备安全保障措施，

未取得相关审批手续生产、经营、储存有毒有害、易燃易爆、

易挥发类物质，不适宜经营烟草制品的，如经营燃气燃料、油

品油料、化工产品、装修材料、农药化肥等；

（三）经营场所位于居民小区物业办公楼内部、储藏间、

门卫室、保安室、传达室、地下室、仓库、车棚、车库、库房

等；

（四）中小学、幼儿园内及校、园进出通道口中心点 50 米

范围内的；

（五）申请人为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

（六）同一经营场所已经办理了仍在有效期内的烟草专卖

零售许可证的；

（七）无人驻店值守的自动零售商店、茶吧（采用物联

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自动完成商品销售过程的

零售商店、娱乐服务等经营场所）、利用自动售卖机开展烟草

制品零售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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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政府规划已标示的待拆迁建筑、危房；

（九）申请办证的经营场所与相邻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的其他经营场所无砖、钢、混等材料完全隔断，或有门、窗

等构造相通，未构成独立完整的经营场所；

（十）流动摊点（车、棚）、简易搭盖、临时建筑、活动

板房、违章建筑、集装箱屋、电话亭等不具备合法产权的经营

场所，施工工地除外；

（十一）尚在内部装修或未形成商品售卖条件，无法识别

是否存在不安全因素的经营场所；

（十二）位于住宅楼或临街商铺二楼以上（含二楼），办

公楼、公寓楼和写字楼内部的经营场所，首层沿街营业房和娱

乐服务业态场所除外；

（十三）母婴用品店、文具店、玩具店、游乐游艺场所、

儿童社会福利机构、青少年活动中心、电竞酒店等容易诱导未

成年人关注、购买、吸食卷烟的经营场所及各类未成年人教

育、培训、咨询、托育、托管机构等场所；

（十四）政府、行业明文规定禁止或不宜经营烟草制品类

商品的区域，如党政机关内部、医疗机构内部等；

（十五）经营场所所在区域采取封闭式管理，烟草专卖执

法人员无法自主开展日常监管工作的；

（十六）影剧院、音乐厅、展览馆、博物馆、体育馆、美

术馆、图书馆、科技馆、文化馆、植物园、公园等公共文化体

育设施内部；

（十七）主营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五金建材、建筑装潢、仪

器仪表、药妆医械、消防器材、家电家具、通信器材、电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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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音像制品、车类销售、车类服务、车类租赁、旅行服务、

法律咨询、会计审计、网吧网咖、台球厅室、蛋糕烘焙、生鲜

肉品、海鲜冷冻、花卉水果、小吃冷饮、调味调料、干果特

产、茗茶茶具、进口食品、涮烤食材、粮油散酒、蔬菜熟食、

农畜养殖、农具农资、宠物医服、渔具水产、服饰箱包、床上

用品、干洗缝纫、彩票书店、报刊杂志、棋牌茶楼、婚丧祭

祀、按摩推拿、足疗保健、温泉洗浴、美容美发、健身美体、

中介劳服、修理修配、寄卖典当、文玩古董、寄递配送、金融

证券、金银珠宝、照相摄影、图文打印、生产加工、废品回

收、垃圾站、公厕等与卷烟、雪茄烟零售业务没有直接或间接

互补营销关系的业态；

（十八）农家乐、户外烧烤、度假村等场所；

（十九）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不予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

可证的情形。

第五章 雪茄烟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所称雪茄烟零售点，是指经公民、法

人或其他组织依法申请，从事雪茄烟零售业务的经营场所。许

可范围仅为雪茄烟本店零售，且取得许可后不得办理许可范围

变更。

第二十九条 综合考虑雪茄烟市场需求、市场容量等因

素，结合泾源县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行为习惯等因

素，符合下列条件的雪茄烟零售点新办申请且无第四章情形

的，可不受本规定单元划分和间距的限制进行布局：

（一）有与经营雪茄烟零售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二）有与住所相独立的固定经营场所，面积达到 30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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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以上；

（三）业态为主营雪茄烟、酒水、特色礼品等具有高端消

费特征的专卖店及集高端消费体验为一体的酒吧、咖啡厅、餐

吧及会所等与雪茄烟销售品吸有营销互补关系的休闲娱乐服务

场所；

（四）有专业的雪茄烟经营条件，设有雪茄烟品鉴区、陈

列区、售卖区，具备雪茄烟存储、养护条件及新风系统或其他

排风系统。

第三十条 雪茄烟零售点不作为普通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办理中实地核查距离和数量的参照物。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中的“以上”、“以下”等均包含本

数。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2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30 年 4 月 30 日。遇上级政策、规定调整的，按上级规定标准

执行。原《泾源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同时废止。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由泾源县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